
招股前資訊發布試驗計劃
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交易所已推出試驗計劃，要求準上市發行人於上市過程中較早階段即在香港交易所網站上登載
網上預覽資料集。該計劃於今年1月1日實行，三個月後會進行檢討。為加強投資者保護及強化香
港持續擔當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交易所考慮推行多項措施，而規定發行人登載網上預覽資料集正
是其中之一，目的是進一步完善首次公開招股的審批程序。

試驗計劃適用於所有新上市申請人，包括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和其他集體投資計劃的申請人。根據試驗計劃，於上市委員會
的聆訊過後，交易所在發出載有上市委員會意見及附加條件
(如有)的函件的大致相同時間，將會發出「登載要求」，要求
每個上市申請人在不遲於發出非正式招股章程或開始向配售類
別的投資者推介股份的時間於香港交易所網站上登載網上預覽
資料集。如屬集體投資計劃的申請人，「登載要求」由證券及期
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發出，時間上與其發出「原則上批
准」函件的時間相若。

交易所相信，將上市申請人及其業務的重要資料以網上預覽資
料集的形式在網上登載，將有利公眾投資者在上市過程中較早
的階段獲取更多相關資料，從而貼近過去只有專業投資者所享
有的待遇。這使公眾投資者在招股章程及集體投資計劃的發售
通函發出前可有更多時間分析及研究資料。交易所與證監會在
這項措施上立場一致。理念上，登載網上預覽資料集符合證監
會在有關連關係分析員發出交易前研究報告方面的諮詢總結。

試驗計劃的詳情載於去年11月交易所與證監會發出的聯合政
策聲明。政策聲明的新聞稿、有關試驗計劃的其他資訊及所有
網上預覽資料集均登載於香港交易所網站「上市及上市公司事
宜」一欄。新上市申請人如欲查詢進一步的資料，可聯絡香港
交易所首次公開招股交易部或證監會的投資產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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